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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 P4-8，表 4.2-4 規劃設計準則中入滲

率仍維持為家庭污水量的 15%，惟近

年施工技術及管渠形式已可有效降低

滲漏率，故入滲率建議修正為家庭污

水量的 12%。 

 

 

 

(二) 因污水下水道發展方案陸、優先發

展順序中未包含觀光旅遊地區，建議

P5-7，表 5.1-3 中興達港漁業特定區、

月世界風景特定區、美濃(中正湖)特定

區、六龜彩蝶谷風景特定區應予以刪

除。 

(三) 應以系統方式分別辦理各污水下水

道系統實施計畫，並請依程序報署，

以利本署辦理後續審查及結案事宜。 

 

「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

(100.12)建議滲水量採不含工業用地事

業廢水採平均日污水量之 12%~21%估

算。入滲率採用家庭污水量的 15%估

計，屬建議範圍中偏低者。本計畫入滲

率係考量管材長期使用後之狀況，可能

因管材接頭橡膠圈老化而上升，為保守

考量不宜採用最低值，建議維持之。 

由於本計畫將於期中階段依各都市計

畫區人口密集程度及地理位置研擬未

來污水收集處理規劃策略，故於期初階

段預先推估都市計畫區(包含市鎮計畫

與特定區計畫)之服務人口及污水量，

做為未來規劃依據。 

配合辦理。 

 

二、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一) P4-8 表 4.2-4 污水管線收集系統規

劃設計準則檢討修正比較表中相關參

數與「下水道工程設施標準」或「公

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相異者

建議列表比較並說明所採用數值之考

量，另 P4-2 及 P4-8，有關污水管線收

集系統規劃設計準則中，最小管徑仍

建議採用ψ300mm，依據本署下水道

設計指南，建議最小管徑應以ψ

200mm 為考量原則，且各系統原污水

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內容，部分污水

系統如大樹、旗美、岡山橋頭、燕巢、

梓官、獅龍溪及大寮等，其公共污水

收集系統管線皆自ψ200mm 開始，有

關最小管徑之採用建議依各系統訂定

不同標準。 

(二) 第五章各污水區污水量推估僅針對

 

相關參數已整理列表於表 4.2-4。 

「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

(100.12)於 2.2.3 節五、建議最小管徑以

200mm 為原則，若需訂定較大之最小管

徑（如配合國內推進工法設備限制

等），應敘明理由。另於 2.3.4 節二、

管材選擇與防蝕 3.管徑之考量說明

200mm 只供用戶接管用。 

三階規劃公共污水管線(圓型管)最小管

徑採用 300mm，係考量污水管線施工以

推進為主及維護管理之方便，本計畫建

議維持之。 

 

 

 

 

本計畫第五章污水量推估係以各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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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家庭污水量、零星工業區事業廢水及

地下水入滲量，並未考量機關、學校

及公園用地之污水量，建議納入檢討

修正。 

 

(三) 推估計畫目標年人口將有 13 個行

政區呈現正成長，惟永安地區目前尚

無都市計畫也無重大工業發展，惟其

人口呈現正成長仍有疑慮，建議再檢

討。 

 

 

 

 

 

(四) 簡報P.33部分污水分區其計畫目標

年污染物濃度較計畫人口飽和年污染

物濃度高，原因為何？請說明。 

 

 

 

 

 

 

 

 

 

(五) 考量計畫目標年（民國 127 年）之

總污水量並未含截流水量，針對目前

系統既有截流設施後續之處置及因應

方式，建議應納入研議。 

 

 

(六) 本署「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

冊」已於 100 年 12 月檢討修正頒佈，

建議參採最新版本資料。 

區推估人口乘以每人每日污水量而

得，其中每人每日污水量係以廣義用水

量估算，該廣義用水量除未包括工業用

水及船舶用水，機關及其他用水已涵蓋

在內，故未另予估列。 

由於永安地區無都市計畫飽和人口，且

近 20 年平均每年人口增加數為 151

人，平均增加率為 1.29%，導致推估成

果呈現正成長(算數增加法 17,610 人)。 

經本計畫重新檢討後，將採 81~100 年

間最高人口設定為永安地區飽和人口

重新推估其目標年人口為 14,823 人(飽

和曲線法)較現況人口成長 717 人，附件

為永安區歷年人口及未來人口推估表

及未來人口成長預測圖。 

計畫目標年及計畫人口飽和年污染物

濃度係以各該年度之總污染量除以總

污水量而得，其中入滲量計入總污水量

而不計入污染量，加上濃度高之工業廢

水計畫目標年及計畫人口飽和年之污

染量及污水量不變等因素，本計畫推估

之人口由計畫目標年至飽和年增加之

多寡(即家庭污水量及地下水入滲量增

加之多寡)，均將影響污染濃度由計畫目

標年至計畫人口飽和年稀釋之程度，原

則上，計畫人口飽和年污染濃度均會小

於等於計畫目標年污染濃度。 

將於期中階段分別就已建設之截流系

統(如高雄污水區、鳳山溪污水區等)及

已規劃之截流系統 (如岡山橋頭污水

區)，檢討各系統污水量之調配，並就污

水處理廠之容量是否足以因應等情

形，提出相關建議措施。 

已配合修改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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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三、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一) 楠 梓 計 畫 目 標 年 總 污 水 量 為

89,591CMD，惟楠梓污水廠平均日處

理量為 75,000CMD，請評估該廠未來

擴廠時程。 

(二) 高坪污水區計畫目標年總污水量為

9,651CMD ， 而 臨 海 污 水 區 僅 為

46,649CMD，兩者加總不足第三階段

時 規 劃 臨 海 污 水 區 總 污 水 量

80,000CMD，故高坪污水區未來似無

開辦之可能，請分析說明。 

(三) 縣市已合併文字內容統一採高雄

市。 

(四) P2-31 依據內政部 100 年 7 月 1 日

生效「」2.4 節。 

(五) P2-76 高雄縣仁武區及文字需修

正。楠梓 BOT 系統正式通水期程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六) P3-23 一、 ( 二 ) 主幹管管徑為

2,000mm；二、(三)立群路管徑長度有

誤需修正。 

(七) P5-79、P5-80 及 P5-81 南星計畫需

設置專用下水道，故臨海污水區不考

慮南星計畫污水量。 

(八) 本報告書中，部分格式似乎有跑掉

亦或者原本即是要這樣格式，請確認。 

(九) 本報告書中所使用之計量單位，例

如要使用公尺或 M 等，建議統一。 

(十) 報告書第二章： 

1. 2.4 節中，有針對本市八條主要流

域污染現況進行說明，建議可補充

各水系分佈位置(包含起訖點、環

保署/環保局測站位置【如此較易

瞭解文中所述污染河段之相對位

置及與該區產業結構之關係】)、

污染物推估計算方式；另，相關污

 

遵照辦理，將於後續階段納入評估。 

 

 

 

將於期中階段納入評估說明。 

 

 

 

 

 

已修正。 

 

已修正為 2.4 節。 

 

已修正 P2-76 內容。 

 

 

已修正 P3-23 內容。 

 

 

已於 P5-79、P5-80 及 P5-81 修正相關內

容。 

 

已修正。 

 

已將報告書中所使用之計量單位統一。 

 

 

八條流域水系分佈位置和測站位置以

補充如報告圖 2.4-11 所示。八條流域污

染現況和污染量均歸納歷年相關研究

成果，其污染量推估原則說明如下： 

(1)事業廢水：污染量資料由「水污染源

管制資料管理系統」資料庫各項欄位資

料整合計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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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染調查資料係參考環保署 100 年

度南部河川調查之調查成果；其

中，部分資料與現況稍有落差，建

議可更新。 

 

2. 有關本市八條主要流域與現行污

水系統集污區之相對關係建請列

表補充說明。 

3. P2-112 

(1) 二、相關整治計畫中，有關岡

山橋頭系統，因本府向中央爭

取提前一年開辦，建議於本文

中，補充說明本局向營建署提

報效益評估等資料。 

(2) 表 2.4-1~表 2.4-4請補充參考資

料來源。 

(3) 表 2.4-2相關計畫截至 101年度

已有更新辦理情形： 

a. 例如阿公店溪水質改善計

畫，可補充本局本年度辦

理之「阿公店溪流域水質

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案。 

 

 

b. 稽查管制方面，參考環保

署「阿公店溪汙染整治督

導及協調會」第 8 次會議

資料，截至 101 年 6 月之

稽查情形，稽查次數、採

樣次數、裁處次數分別為

68、71 及 11 次，裁罰金額

為 87 萬元。 

c. 另環保署稽查大隊之稽查

情形，亦可參考前述會議

資料進行補充。 

4. P2-116，岡山溪於排水分類上係屬

(2)畜牧廢水：每頭豬產生的單位污水量

及單位污染量乘以豬頭數。 

(3)生活污水：每人每日產生的單位污水

量及單位污染量乘上人口數。 

本節中資料已依相關審查意見更新。 

八條流域與現行污水系統集污區之相

對關係如報告表 2.4-13 所示。 

 

 

高雄市(岡山區、橋頭區)污水下水道促

參系統後續執行效益評估報告書之岡

山橋頭系統內容已補充說明於該節內

容與表 2.4-2。 

 

表 2.4-1~表 2.4-4已註明資料參考來源。 

 

 

 

「阿公店溪流域水質改善與環境營造

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案」前置作業相關資

料之岡燕路至河華路(橋)兩岸污水截流

管工程、岡山河堤公園設置水質淨化

場、景觀橋至河華橋兩岸環境營造工程

等工作已納入報告說明。 

阿公店流域稽查管制結果已更新於報

告內文。 

 

 

 

 

 

 

南區督察大隊稽查情形已納入表 2.4-2。 

 

 

謝謝指教，報告內容已調整說明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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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土庫排水。 

5. 表 2.4-3，既有污水下水道系統規

劃之高雄近郊(楠梓)污水下水道

系統之系統名稱應係楠梓污水下

水道系統，與高雄近郊(鳳山市、

鳥松鄉)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混

用。 

6. 岡山橋頭系統內容建請與表 2.4-2

統一。 

 

7. P2-120，RPI 指標中應無氯氣，此

項為誤植，應為 NH3-N，請修正。 

8. P2-120，請修正第六行「容氧」為

「溶氧」。 

9. 表 2.4-4，楠梓 BOT 案用戶接管率

milestone 有修正。(修正後改為 101

年 6 月用戶接管率達 50%) 

10. 表 2.4-6，污水四期計畫辦理情形

有誤，請修正。 

11. 表 2.4-7： 

(1) 計畫類型應係屬河川污染整治

計畫，計畫內容中包含污水截

流/管線等工程。 

(2) 「鳳山溪流域整體治理計畫」

第 2 期工程辦理情形有誤，請

修正。並請確認高公截流站、

興旺截流站及中山路污水管線

工程辦理期程及內容。 

 

 

 

 

 

(十一) 報告書第三章： 

1. 表 3-1，高雄污水區污水系統處理

容量請確認。 

庫排水」。 

謝謝指正，經查高雄近郊(楠梓)污水下

水道系統原規劃內容後已調整於岡山

橋頭系統與楠梓系統辦理，故刪除本

項。 

 

 

配合修正，已將岡山橋頭污水下水道系

統內容與表 2.4-2 修正為一致，請詳

P2-112。 

謝謝指正，內容誤植之處已修正。 

 

謝謝指正，內容誤植之處已修正。 

 

謝謝指正，內容已修正。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建設第四期實施計

畫內容已更新。 

 

謝謝指正，表 2.4-7 類型「污水下水道

系統工程」已調整為「水質改善工程」。 

 

第二期工程內容已修正；本工程包含污

水截流工程及輸水工程，其中污水截流

工程將截流兩岸雨水下水道之雨污水

至鳳山市污水處理廠處理；輸水工程則

將污水處理廠處理後乾淨之放流水輸

送 5,000CMD回送至中正公園新設之人

工溼地再次淨化後放流鳳山溪，營造親

水環境。高公截流站、興旺截流站及中

山路污水管線工程，工程辦理期程及內

容列於 2.4-7。 

 

表 3-1 是以中區污水處理廠前處理設施

及初沉池的處理容量來代表該廠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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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2. P3-11，污水截流系統中是否有包

含右昌大排？(此部分當時原有規

劃截流右昌大排，後因營建署未同

意，遂該案後續並未推動) 

3. P3-44，圖 3.5-2 鳳山鳥松第三期計

畫之區域範圍工程辦理進度圖，與

現況不符。 

4. P3-49，四、污水截流系統(第 11

行)，鳳山溪流域目前尚無礫間處

理系統。 

5. P3-50，表 3.5-4 東便門下游截流已

修復完成；表 3.5-5，五甲支線及

機廠排水目前尚未納入 101-102 年

度截流工程辦理；NR3、NR16 為

101 年度辦理。 

6. P3-56，大樹系統當時所規劃之 6

處污水截流設施中，目前僅有後埔

溪溝及黑瓦窯排水 2 處截流。 

7. P3-76，岡山橋頭系統建議可補充

本局向營建署提報效益評估之內

容進行修正。 

(十二) 由於楠梓污水處理廠目前尚有餘

裕，請就工程性及經濟性上檢討梓官

污水區之污水是否可納入楠梓廠處

理。 

(十三) 由於二仁溪及高屏溪流域並非只

有高雄市，請就高雄市狀況說明該河

川污染來源比例。 

 

 

(十四) 請依八大河川污染現況規劃截流

點位置及截流量，並將成果納入期中

報告。 

(十五) 若將梓官污水區或彌陀都市計畫

能力，中區污水處理廠主要設施處理容

量詳表 3.2-1。 

右昌大排之截流系統已由 貴局完成規

劃及設計，惟未完成發包程序，故文中

敘明該截流站為已規劃，且圖 3.1-7 亦

標示為規劃中，請詳 P3-11 及 P3-12。 

經洽承辦人員尚無更新至近期之圖

說，已於圖 3.5-2 中註明本資料為鳳山

溪截至民國 99 年之辦理情形。 

經查鳳山溪並無處理礫間處理系統，故

已將礫間處理之文字敘述刪除，請詳

P3-49。 

配合修正，東便門下游截流管已修改為

修復完成，另將五甲支線及機廠排水調

整為 103 年辦理，NR3、NR16 則調整

為 101 年度辦理，請詳 P3-50。 

 

大樹污水區已完成的截流設施共 6 座，

目前只有大樹都市計畫區的 2座截流設

施在營運中，已於圖 3.6-1 補充標示。 

已補充於 P3-76。 

 

 

楠梓廠現況處理能力為 75,000CMD，實

際進流水量為 43,864CMD 尚有餘裕，

詳細評估內容將於期中檢討規劃成果

提出。 

綜整歷年計畫均就整體流域污染進行

調查與評析，目前對於縣市別進行污染

來源比例推估資訊有待進一步依流域

集污區比例據以核算，相關比例將於期

中報告階段補充。 

將納入期中階段辦理。 

 

 

將於期中階段及岡山橋頭污水區(含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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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區之污水納入楠梓污水處理廠處理，

應考量污水處理廠擴廠所需之用地面

積。 

(十六) 污水處理廠處理量應將截流量、

用戶接管率及現況處理量一併納入考

量，請配合目前截流量重新推估各污

水處理廠之污水量。 

 

 

(十七) 請將營運中及建設中污水處理廠

之原規劃污水量及現況污水量列表比

較，檢討污水廠處理用地大小。 

 

 

(十八) 污水系統編碼原則沿用原高雄市

編碼原則，請確認原高雄市部分污水

系統編碼，並將原高雄縣部分重新編

排。 

 

(十九) 請檢討大樹污水區目標年人口推

估成果。 

 

(二十) 請再補充契約委託項目(一).1.(1)

規定之地下埋設物調查相關資料。 

 

 

 

(二十一) 是否提供楠梓、高雄、臨海、高

坪、旗美、湖內等污水區引用之參考

地質及地下水位位置圖及剖面圖。 

 

 

 

 

 

 

巢污水區、梓官污水區及彌陀都市計畫

區)檢討規劃予以檢討說明。 

 

將於期中階段分別就已建設之截流系

統(如高雄污水區、鳳山溪污水區等)及

已規劃之截流系統 (如岡山橋頭污水

區)，檢討各系統污水量之調配，並就污

水處理廠之容量是否足以因應等情

形，提出相關建議措施。 

已補充各污水區原規劃污水量於 5.2 節

表 5.2-4 及表 5.2-6〜表 5.2-9；另現況污

水量將配合污水處理廠用地檢討於期

中階段評估說明後，提出相關建議措

施。 

遵照辦理，已依會議結論二修改報告

4.2.2 節之編碼原則，原高雄市部分維

持，原高雄縣系統編號採下游往上游遞

增。後續作業將依此原則將原高雄縣部

分重新編碼。 

已重新推估大樹污水區目標年人口，目

標年人口由 25,888 人下修為 23,797

人，相關推估過程請參閱 P5-20。 

有關建設中之污水區，污水管線建設方

向已確定，且多數區域已完成建設，原

規劃報告已無地下埋設物資料。至於已

規劃污水區，已補充地下管線圖資於第

三章相關污水區章節供參。 

本計畫資料係彙整各污水區原規劃報

告之地質資料(已於報告中補充說明資

料來源)，其中楠梓、高雄、臨海及高坪

等建設中污水區之原規劃報告「高雄污

水下水道系統第三階段檢討規劃」僅有

地質描述並無地層剖面等圖面資料，故

僅以文字描述。旗美之鑽孔位置圖及湖

內污水區之鑽孔位置圖及剖面圖已補

充於 P2-14、P2-15、P2-29 及 P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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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二十二) 請再納入本局正辦理之阿公店溪

及茄萣大排污染整治計畫。 

 

 

(二十三) P3-67 圖 3.8-1 岡山橋橫跨溪流名

稱為鳳山溪，是否有誤請修正。 

(二十四) 於污水管線系統配置及污水處理

廠用地需求採用各都市計畫區計畫人

口，請說明其計畫目標年為何？ 

(二十五) 表 5.1-3 人口推估表將各區域原

規劃報告與本計畫推估比較，但目標

年不一致的情況，如何評比，另計畫

人口數是否為都市計畫區人口數？ 

貴局現正辦理之「阿公店溪流域水質改

善與環境營造工程」及「茄萣大排污染

整治計畫」已配合列入，請詳 P2-112

之表 2.4-2 及 P.-142 第 2.4.9 節。 

已修正 P3-67 圖 3.8-1。 

 

經查各都市計畫區最新之都市計畫目

標年不盡相同，界於民國 90~115 年間。 

 

各區域原規劃報告目標年不一致，本計

畫將高雄市轄內各污水區目標年統一

調整成 127 年，並依近年最新人口資料

重新推估目標年人口，將原規劃報告之

目標年人口列於表 5.1-3 中可做為判斷

趨勢之參考。 

當污水區範圍與都市計畫區一致時，計

畫人口數等於都市計畫區人口數。 

四、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報告書有針對本市八條主要流域污染

現況進行說明，其水量及水質是否為

本計畫實際量測結果。 

 

 

 

本計畫主要河川之相關資料係以彙整

既有資料為主，並未包含現場水質水量

調查。故報告所載高雄市八條流域污染

現況說明，係由歷年相關研究計畫彙整

所得。 

結論： 

一 圖資座標系統採用 97 系統建置。 

二 污水下水道系統編碼原則依期初

報告建議內容辦理，另原高雄縣

系統編號採下游往上游遞增。 

三 污水量依期初報告建議內容辦

理，入滲率以家庭污水量的 15%

估算。 

四 公共污水管線系統最小管徑於本

規劃中採用∮300mm 為設計標

準。 

五 請於 101年 9月 15日提送岡山橋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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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頭污水區(含燕巢污水區、梓官污

水區及彌陀都市計畫區)檢討規

劃成果。 

六 本案期初報告書原則同意通過，

請依審查意見修正完妥後，於本

會議次日起計 14 日送局，經本局

確認後核定。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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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民國 

(年) 

歷年人口 
民國 

(年) 

未來人口數推估 

人 口 數 增  減 成長率 幾何 算數 飽和 增加率 二次 

（人） （人） （﹪） 增加法 增加法 曲線法 遞減法 曲線法 

81 11,234 - - 101 15,141 15,038 14,609 14,584 13,091 

82 11,248 14 0.12% 102 15,260 15,137 14,619 14,589 12,634 

83 12,655 1,407 12.51% 103 15,379 15,236 14,628 14,594 12,126 

84 13,292 637 5.03% 104 15,499 15,335 14,638 14,599 11,567 

85 13,680 388 2.92% 105 15,620 15,434 14,647 14,604 10,958 

86 15,227 1,547 11.31% 106 15,742 15,533 14,656 14,609 10,299 

87 15,296 69 0.45% 107 15,865 15,632 14,665 14,614 9,588 

88 14,552 -744 -4.86% 108 15,989 15,731 14,674 14,618 8,828 

89 14,661 109 0.75% 109 16,114 15,830 14,683 14,623 8,016 

90 14,894 233 1.59% 110 16,240 15,929 14,692 14,628 7,154 

91 14,627 -267 -1.79% 111 16,367 16,028 14,701 14,633 6,242 

92 14,415 -212 -1.45% 112 16,495 16,126 14,709 14,637 5,279 

93 14,427 12 0.08% 113 16,624 16,225 14,717 14,642 4,265 

94 14,456 29 0.20% 114 16,753 16,324 14,726 14,646 3,201 

95 14,308 -148 -1.02% 115 16,884 16,423 14,734 14,651 2,086 

96 14,223 -85 -0.59% 116 17,016 16,522 14,742 14,656 920 

97 14,134 -89 -0.63% 117 17,149 16,621 14,750 14,660 0 

98 14,253 119 0.84% 118 17,283 16,720 14,757 14,665 0 

99 14,301 48 0.34% 119 17,418 16,819 14,765 14,669 0 

100 14,106 -195 -1.36% 120 17,554 16,918 14,773 14,673 0 

平均 151 1.29% 121 17,691 17,017 14,780 14,678 0 

 

122 17,830 17,116 14,788 14,682 0 

123 17,969 17,215 14,795 14,686 0 

124 18,109 17,314 14,802 14,691 0 

125 18,251 17,413 14,809 14,695 0 

126 18,393 17,511 14,816 14,699 0 

127 18,537 17,610 14,823 14,70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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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Ⅱ  「高雄市岡山橋頭(含燕巢區、 

梓官區及彌陀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檢討規劃成果」 

會議紀錄及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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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 人口推估以飽和人口數作為污水廠

污水處理量之設計依據，是否恰當請

再斟酌，建議仍應將近年國內都市計

畫發展遲緩且生育率降低人口呈現負

成長等因素納入考量，以避免造成污

水廠餘裕量過大、用地面積高估及有

廠無水之問題。 

(二) 污水處理廠處理量應以家庭污水

量、地下水入滲量為主，事業廢水部

分請確認是否為零星工業區之廢水。 

(三) 為考量污水廠初期試運轉所需污水

量，市府將阿公店溪原既有之晴天截

流設施所截民生污水就進接入污水管

線以為污水廠試運轉之污水量，後續

衍生市府所需負擔之營運費用仍請納

入考量。 

(四) 檢討規劃報告第一章現況說明內

容，有關岡山橋頭污水區之資料引用

建議應採用一致性，切勿部份擷取先

期計畫書之內容，然又擷取部份效益

評估報告書內容。 

(五) 目前規劃檢討後之污水量、建設經

費及期程已與效益評估報告書內容差

異甚鉅，請市府儘速研提修正實施計

畫並重新報部審查。 

 

都市計畫飽和人口數係做為建議都市

計畫中編定污水處理廠用地面積大小

核算之用；污水處理廠設計規模係依據

目標年人口數推估之污水量，由於近年

國內人口呈現成長趨緩、甚至負成長等

因素，本計畫推估目標年人口數已下

修。 

本計畫規劃納入之事業廢水屬都市計

畫中工業用地產生之廢水，為零星工業

區之廢水，非大型工業區之廢水。 

經本次會議討論，阿公店溪沿線晴天污

水採重點截流而非全面截流。本計畫建

議將晴天污染濃度高且未列入「阿公店

溪流域水質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案中

的污染源優先考量辦理。 

 

遵照辦理，第一章有關岡山橋頭污水區

之資料已以先期計畫書之內容為主修

正。 

 

 

已配合效益評估中匡列預算調整102年

至 106 年之工程內容，另將依計畫期程

配合市府指示辦理。 

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一) 有關梓官污水區併同彌陀都市計畫

區污水之方案比較，採併入楠梓污水

區方案，雖然工程技術與費用可行，

但考量(1)至計畫目標年(民國 127 年)

楠梓污水處理廠無餘裕量可供該兩區

之污水納入；(2)如納入梓官污水將衍

生楠梓 BOT 廠後續擴廠需求，事涉與

目前楠梓 BOT 廠商契約之複雜問題；

 

遵照辦理，已配合修正工程內容與經費

等相關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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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3)如規劃納入需放大蚵子寮下游管線

管徑並加大過典寶溪之抽水站，而抽

水站規劃用地為紅樹林區，擴大用地

恐有問題。綜上所述，梓官及彌陀污

水納入楠梓污水區應非優選方案。至

於採併入岡山橋頭污水區方案，因已

取得之污水處理廠用地已足夠，且經

費較梓官污水區納入彌陀都市計畫區

污水自設污水處理廠方案經濟，故建

議將梓官污水區與彌陀都市計畫區之

污水納入岡山橋頭污水區規劃。 

(二) 有關第五期實施計畫修正內容，目標

年為 109 年，岡橋系統需配合送署核

備之效益評估報告內容及預算分年執

行辦理。 

(三) 區域排水之截流污水以營建署建議

由現有管線就近接入為原則，因應污

水處理廠初期試運轉水量，而截流之

對象可參考本局相關案件中對阿公店

溪及典寶溪流域兩側箱涵廢水水質水

量之調查，凡含事業廢水水質條件不

適生物處理者均不予截流，以近期能

發揮改善河川水質之目的為考量，長

期用戶接管率逐漸提昇後將可取代先

期截流設施，並請分析兩者間之消長。 

 

 

 

 

 

 

 

 

 

 

 

遵照辦理，已配合修正相關報告內容。 

 

 

 

阿公店溪沿線晴天污水建議採重點截

流而非全面截流，篩選原則以晴天污染

濃度高且未列入「阿公店溪流域水質改

善與環境營造工程」案中的污染源優先

考量辦理，但含事業廢水水質條件不適

生物處理者均不予截流。除可使「阿公

店溪流域水質改善與環境營造工程」新

設設施有效利用外，於近期亦能改善河

川水質。 

結論： 

一 有關梓官污水區併同彌陀都市計

畫區污水之方案比較，考量污水

處理廠用地已足夠且較為經濟，

採將梓官污水區與彌陀都市計畫

區之污水納入岡山橋頭污水區規

劃。 

二 有關「岡山橋頭（含燕巢區、梓

官區及彌陀區）污水區檢討規劃

成果」審查意見，請中興公司針

 

遵照辦理，已配合修正報告內容。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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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對前述討論事項所提相關意見調

整修正，並於 10 月 1 日提送本

局，俾利後續執行。 

 



  

 

 

 

附錄Ⅲ  「高雄市岡山橋頭(含燕巢區、 

梓官區及彌陀區)污水下水道 

系統檢討規劃報告(修訂本)」 

審查會議紀錄及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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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 旨揭規劃分期年度建議應以獨立

系統為考量，並從第一期實施計畫

開始編列。 

 

 

(二) 規劃報告係以用戶接管為藍本，詳

加說明分期分年建設完成接管戶

數之目標，截流內容不宜納入規劃

報告中，建議刪除初期暫以截流水

量替代初期試運轉量之部分內容。 

(三) 因應未來將擴充納接「燕巢區、梓

官區及彌陀區」三個行政區之污水

量，污水主幹管之管徑大小及水算

等規劃應一併納入考量。 

(四) 彌陀都市計畫區雖列入遠期建設

範圍，惟考量未來將納接至岡山橋

頭污水系統，且將由梓官區管線

4AA79（管徑600mm）接入，此

管徑大小未來是否足夠納接彌陀

區污水量應一併納入檢討。 

(五) 燕巢區、梓官區及彌陀區三個行政

區將納入岡山橋頭污水系統，其原

先取得之污水處理廠用地是否足

夠，相關因應對策應一併納入檢

討。 

 

(六) 報告書 P4-23，公共污水管線主體

工程費用漏列管徑1,500mm 之費

用，請檢討。 

(七) 請說明污水管徑1,350mm 目前市

場量產是否足夠供應，另其適用性

部分請一併納入檢討。 

 

(八) 附冊圖說「橋頭地區總平面圖」，

 

為考量本計畫整體規劃報告分年分

期辦理年期之一致性敘述，建議規劃

報告仍依第 5期至第 8期規劃說明，

後續實施計畫將依  貴處指示從第

一期實施計畫開始編列提送。 

為因應污水處理廠規劃分期水量建

設時程之需求，需將相關截流及分流

污水量一併納入考量，故建議維持規

劃報告相關說明，以求整體規劃內容

之完整性。 

謝謝指教，本污水區規劃之污水主幹

管管徑大小及水理計算均已將該三

個行政區之污水量納入考量。 

 

謝謝指教，梓官區 4AA79(管徑

600mm)管線已將彌陀區之污水量

納入考量。 

 

 

 

遵照辦理，經調整後，岡山橋頭廠污

水處理量為 50,000CMD(計畫平均

日)，原先取得之處理廠用地 4.96 公

頃符合二級處理所需用地面積需求

(約 4.8 公頃)，未來若有收回水需

求，須另覓三級處理用地。 

謝謝指正，已修正 p.4-23表 4.2-4內

容。 

 

目前市場上污水管線管徑1,350mm

尺寸仍足供應本污水區之需求，建議

規劃階段仍予維持，由細部設計階段

再予以檢討是否簡化該管徑。 

已補繪於附冊圖說「橋頭地區總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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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請補繪污水處理廠預定位置。 

 

(九) 本報告第一章現況說明及第二章

污水量及污染推估所述內容應相

互呼應，楠梓污水區既於第二章有

就污水量及污染量推估，則相關現

況應於第一章補充論述。 

(一〇) 第三章 3.1 節之 3.1.2 與 3.1.3

均與梓官污水區之整併檢討有

關，是否可合併為一章節論述，請

檢討。 

圖」及「橋頭地區平面配置圖

(1/41)」。 

已於第一章補充楠梓污水區現況資

料。 

 

 

 

遵照辦理，已配合建設費與操作維護

費估算修正 P.3-8。 

岡山區公所 

(一) p.1-3 岡山區污水區內之仁愛及

四維里已不存在，請移除。 

(二) p.1-4 G主幹管跨越〝岡山溪〞應

改為土庫排水。 

(三) p.1-9 污水處理廠之平均日處理

量 40,000CMD 與 p.4-34 表 4.3-2

總計 50,000CMD 不符(p.3-2 表

3-1應為 40,000CMD)。 

 

 

 

(四) p.3-3 燕巢污水區與岡橋污水區

之整併既是一方案，由 p.3-4 之

文字中似已先定案，是否合理。

而規劃單位再將其與嗣後之 A、

B、C方案討論是否合宜？ 

(五) 自 p.3-3 起之土地補償費仍以公

告現值加成計算，請修正為以市

價辦理土地徵收來核算土地取得

成本。 

(六) p.4-1 規畫範圍中岡山地區文內

東達嘉新水泥廠東側之〝台糖鐵

道〞應修正為聖森路。 

 

已修正 p.1-3內容。 

 

已修正 p.1-4內容。 

 

第一章 p.1-9及 p.3-2表 3-1污水處理

廠之平均日處理量 40,000CMD 係原

岡山橋頭 BOT 先期計畫書規劃之污

水 量 ， p.4-34 表 4.3-2 總 計

50,000CMD 則為本規劃報告檢討整

併後之污水量，二者係不同階段之規

劃水量，故有所不同。 

方案係以區域相鄰、由近到遠、由小

到大分階進行整併評估，評估結果以

燕巢污水區納入岡橋系統為優選，詳

細評估過程請參閱 P.3-3~P.3-4。 

 

由於目前並無完整市價公告資料，故

建議現階段仍暫以一般採用之公告

現值加成估算。 

 

謝謝指正，已修正 p.4-1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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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污水處理廠所需建設經費編列過高，請

再予檢討調整。 

 

遵照辦理，已重新調整第三章及第四

章相關費用。 

結論： 

本案規劃報告原則同意通過，請依審查

意見修正完妥後，於本會議次日起計

14日送局，經本局確認後核定。 

 

遵照辦理。 

 



  

 

 

 

附錄Ⅳ  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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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陳委員森淼 

(一) 環境背景及污染現況調查人口統計

污水下水道建設現況等數據請至 101

年度最新資料 

 

 

(二) 系統整合評估請補充等高線 

 

(三) P2-47~48人口統計表”原高雄縣部

分”及”原高雄市部分”誤植顛倒，

請修正 

(四) 2.4 節主要河川污染現況及整治計

畫請補充目前市府進行中之整治計畫 

(五) P4-2 規劃設計準則管線最小覆土深

度以 3 米為原則，考慮小系統之適用

性，建議檢討是否以 2.5米較為適合 

 

(六) P4-20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之

下水水質標準本年度有公告最新版

本，請據以修正 

(七) P5-4 新興區未來人口推估為何下降

至 116年又回升 

 

 

 

(八) P5-59用水量統計分析「美濃供水系

統」僅 179 lpcd 是否該地區有混雜使

用地下水 

 

 

 

 

(九) P5-68 工業廢水量原高雄市有依據

工 廠 類 別 及 廠 地 面 積 推 算 為

60CMD/ha ， 而 原 高 雄 縣 僅 以

10CMD/ha，是否合理，請審慎檢討。 

 

已更新第二章環境背景及污染現況調

查分析中人口統計數據至 101 年底。第

五章人口、污水量與污染量調查及推估

則維持期初報告核定內容以 81~100 年

之資料進行分析。 

已補充本計畫範圍等高線分布圖於第

二章圖 2.1-2。 

已修正。 

 

 

遵照辦理，已配合納入，詳表 2.4-6。 

 

經考量後續用戶接管銜接穿越地下管

線施工之較大安全空間及彈性，仍建議

管線最小覆土深度以 3m作為本案規劃

之原則。 

遵照辦理，已更新表 4.3-1。 

 

 

新興區人口遞減率日漸趨緩，依常用人

口推估方式推估成果可得116年會呈現

正成長，附件 I 為新興區歷年人口及未

來人口推估表與新興區未來人口成長

預測圖。 

「美濃供水系統」之每人每日用水量

179 lpcd係彙整台灣自來水公司民國 91

年至 100 年統計年報相關數值而得，該

地區是否混雜使用地下水，因現階段並

無統計資料，故仍暫時無法納入估算，

故本計畫以節水政策之每人每日用水

量 250 lpcd 推估旗美污水區之污水量。 

原高雄市之工業廢水量係經過三階段

長期規劃取得相關統計資料後，提出之

單位面積工業廢水量推估值。而原高雄

縣部份因統計資料樣本數有限，建議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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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十) P6-6 中區污水處理廠進流來源分

析，截流河川基流量達 228,781CMD，

以目前愛河主河道已全線通水，似有

偏高，請提供驗證對策。P6-7 寶珠溝

截流站關閉改設置截流井具體做法為

何，請詳加補充。P6-8 增設一條海放

管，以目前環保署政策可行性如何，

請補充。建請補充規劃管網增設流量

計，並可以 P6-25 緊急應變決策之原

系統架構相應。截流站設置之比例堰

檢討恢復使用。 

 

 

 

(十一) P6-10 擴建路增設一條過港段主幹

管，相當重要，惟用地之可行性應妥

為評估，建請邀集相關單位先研究，

有可行性方列入實施計畫。 

(十二) P6-18幹管污水排入河川溢流，倘凱

旋路主幹管從寶珠溝截流站溢流，可

評估開啟治平截流站，污水排入成功

路主幹管，以確保愛河下游水質。 

(十三) P6-18 中區污水處理廠緊急繞流箱

涵（進抽站至北消毒池）底高程

GL0.8，為 GL 或 EL 請確認。並請考

慮回水高程，可參酌歷年來進抽站之

最高停滯水位（水封泵層），並考慮

箱涵與廠區重大管路是否牴觸。如全

廠電力中斷可能亦無法發揮效果。 

 

 

 

 

「公共污水下水道管線設計手冊」內

容，對於都市計畫區內零星工業用地所

產生之事業廢水量，以10CMD/ha估算。 

已重新檢討調整表 6.1-2 高雄污水區現

況污水來源推估內容及說明。至於寶珠

溝截流站關閉之建議，考量目前中區污

水處理廠處理量已因高公截流站關閉

後大幅下降，暫無超量運轉之虞，亦非

目前局內現階段之重點政策，故後續將

再依水利局污水減量需求，提出具體作

法。另增設海放管之建議，經電洽環保

署詢問，目前仍可依「陸上污染源廢(污)

水排放於特定海域許可辦法」(91.12.11.

訂定)規定辦理，屬可行之措施，並無

額外之限制。有關管網增設流量計及截

流站設置流量監測設備之規劃，已補充

於 6.1.2 內容。 

大華一路、環區一路及擴建路間之綠地

面積已足夠提供規劃之抽水站使用，已

於 3/5 辦理現場會勘，據以辦理後續作

業。 

謝謝指教，已配合建議修正。惟經洽 貴

局防洪維護科得知治平橋截流站已處

於停用狀態，若定時維護及更新仍可穩

定運作之狀態。 

1. 參考「中區污水處理廠機電設備更

新改善計畫總檢討暨進流抽水站機

組及附屬設備更新工程設計定稿報

告」進抽站之超高水位警報為

EL-13.10m。 

2. 所規劃之緊急繞流箱涵高程係參考

北消毒池進流端高程，推算箱涵底

高程為 EL-1.0m。其高程與廠區管路

並不牴觸。 

3. 廠內外電為雙迴路供電，當外電全

部中斷時，由緊急發電機起動海放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期中檢討規劃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O:\PROJECT\7009C\期中報告\修訂本\7009C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docx 

 3 

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十四) P6-26分區營運管理中心，由於未來

新廠仍以委託代操作為主，在水利局

污水營運組織架構未擴充前，建議仍

以設在中區廠統一管理為宜。 

(十五) 系統整合評比宜採較嚴謹完整做

法，有評估因子及權重，而非僅局限

於貨幣性評比。 

(十六) 系統整合檢討，宜考慮目前污水處

理廠之餘裕量之最有效利用。中區廠

目前有約 150,000CMD，大樹廠約

8,000CMD，楠梓廠 103 年底倘青埔溝

截流站關閉有約 40,000CMD 之餘裕

量可檢討使用（青埔溝關閉與否建議

納入本案分析）至於鳳山溪廠之餘裕

量需考慮鳳山溪整治遽增之截流量。 

 

 

 

 

 

 

 

 

 

 

 

(十七) 臨海污水區與高坪污水區計畫目標

年水量總計僅約 58,000CMD 小於臨

海廠計畫污水容量 80,000CMD，合併

應為合理。惟能否在整合林園污水區

（目標年污水量 19,344CMD）請一併

納入方案評估。 

(十八) P6-43 鳳山溪污水區管網水理分析

之警示段，建議調整改善。由於中區

抽站泵浦排放，優先更新已故障之

發電機，提高應變能力。 

已配合建議修正，於 貴局營運組織架

構未擴充前，仍統一由中區污水廠管

理 。 

 

系統整合評比除貨幣性(工程經費比較)

外另列入技術可行性、環境影響、民意

及社會等相關評估因子及權重比較。 

本計畫系統整併檢討均已將污水處理

廠餘裕量最有效利用納入考量，其中中

區污水處理廠將納入獅龍溪以南區域

約 21,815CMD 之污水量；大樹廠建議

增設湖底溝截流設施；楠梓污水處理廠

則將納入獅龍溪以北區域約 16,516C 

MD 之污水量，其中青埔溝截流則依據

102.3.8「研商高雄市楠梓污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會議」結論，將由 BOT

案之專案管理廠商檢討該截流水質條

件，若非嚴重污染河段，原則仍將予以

關閉；鳳山溪污水處理廠原則上以分流

污水為主，餘裕量提供截流水使用，目

前本計畫建議納入台一線鄰近區域(原

為大寮污水區集污範圍 ) 污水約

6,977CMD，此集污區與鳳山溪山仔頂

排水之集水區重疊，屆時山仔頂截流站

需配合本區域用戶接管情形做水量調

整。 

經方案評估建議將東林西路鄰近區域

納入臨海污水區，詳細方案評估已補充

於 6.7 章。 

 

 

 

鳳山溪污水區警示管段已請相關承辦

人員確認改善情形；另由於鳳山溪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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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廠目前有較大餘裕量，該兩污水系統

倘地形地勢條件合適，管線還尚未埋

設，可檢討併入高雄污水區。 

 

(十九) P6-72獅龍溪污水區整併檢討，可加

速該區污水下水道建設，充分利用既

有餘裕量，改善後勁溪水質，有其必

要性。獅龍溪以南併入高雄污水區研

選之管線路徑鼎力路鼎山街，鼎山街

出建工路街道狹窄，並以埋設污水

管，是否尚有空間埋設 1,000mm 管

線，請檢討。以北排入楠梓廠涉及楠

梓 BOT 促參案之協商，及將來該廠可

能因此有擴建之必要，仍請審慎評

估，提出情境分析。 

 

 

 

 

(二十) P6-83大寮、林園污水區合併檢討，

林園如上述可在評估整併臨海污水區

方案。大寮污水區評估是否可併入大

樹及高雄污水區。 

 

(二一) P6-106 湖內及路竹污水區整併或分

別設置，經費差異不大，可在做其他

因子評估。兩方案 25 年污水廠操作維

護費合計僅差約 600 萬元，似乎偏低，

其計算基準請再檢核。 

(二二) 第七章主要河川整治可行性方案評

估，請將市府現有計畫納入，並補充

具體補強方案，如增設那些截流設

施、現地處理，欲定位置，經費需求

及辦理優先順序，整治後之效益除污

染量之削減能否再補充 RPI 及河川水

體分類標準之提升情況。 

區與高雄污水區交界地區之污水管線

皆已埋設分支管網，建議以埋設聯絡管

方式進行分流，舒緩目標年管線容量不

足問題。 

獅龍溪以南併入高雄污水區係沿鼎力

路、鼎山街、應昇路接入建工路次幹管

之 BD19 人孔，鼎山街位大順路以南路

段及應昇路路寬雖有縮小，初步評估仍

可覓得適當位置妥善佈設工作井，由既

有地下管線下方穿越埋設新增延伸污

水管線。另依據 102.3.8 由  貴局會同

楠梓 BOT 廠商召開「研商高雄市楠梓

污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會議」

會議結論，將維持獅龍溪以北併入楠梓

污水區之規劃方案，並納入 BOT 先期

計畫修正。另若於楠梓 BOT 合約營運

期間即有擴廠需求，將由貴局自行委外

設計施作，不再委由 BOT 廠商進行擴

建。 

本計畫初步建議東林西路鄰近區域(原

為林園污水區範圍)納入臨海污水區，

台 1 線鄰近區域(原為大寮污水區範圍)

納入鳳山溪污水區，詳細方案評估已補

充於 6.7 章。 

遵照辦理，已重新檢討操作維護費計算

基準，據以計算各方案之經費。 

 

 

 

1. 關於河川整治可行性方案評估，已

透過現有資料之收集及匯整，將市

府現有計畫納入，並依掌握之資料

內容對未規畫區域且有民生污水排

入部份，分析截流及現地處理可行

性，規劃初步之建議工法、用地面

積、污染削減量及費用估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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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二三)第八章尚未規劃污水下水道系統區

域未來發展策略，除納入鄰近污水區

污水下水道系統，以採聚落式污水收

集系統或現地自然工法為主，請審慎

評估，此涉及是否須符合放流水標準

或僅偏重污染量削減。 

預定用地位置需辦理詳細規劃，辦

理更深入之調查及檢測評估，建議

另案辦理可行性評估。 

2. 本計畫主要針對民生污水之污染削

減量進行評估，若需深入模擬及分

析對 RPI 及河川水質提升情況，需

加入工業廢水及畜牧廢水等因子，

以完整之流量及水質調查資料分

析，建議於各河川整治之詳細規劃

辦理。 

未規劃區之污水收集處理方案包含有

納入鄰近污水區污水下水道系統、設置

小型污水收集處理系統、設置建築物污

水處理設施與河川水質現地處理。採用

前 3 項時，處理後之放流水水質須符合

放流水標準，採用河川水質現地處理則

依選用工法有不同比例的污染去除效

能，放流水標準並未規定。 

二、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 臺灣地區澇旱不均情況日趨嚴重，

為因應旱季水資源不足的問題，可將

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回收

水再利用為本署未來工作亮點業務，

請於規劃報告中納入污水處理廠水回

收再利用之檢討。 

(二) 截流工程為應急性措施，污水下水

道系統規劃應回歸以人口數及都市計

畫作為污水量計算依據，污水廠餘裕

量才可用於處理截流水，若為處理截

流水而擴充污水處理廠處理量，日後

可能衍生許多污水廠閒置問題。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第九章 9.1 節。 

 

 

 

 

 

本計畫規劃各污水區之管線係以都市

計畫之土地使用分區為藍本，進行管線

容量需求之規劃，污水處理廠則以人口

推估之結果作為目標年及分期建設污

水處理量之依據。至於截流工程之規

劃，係因應用戶接管尚未辦理前之應急

措施，截流污水量原則均係利用管線及

污水處理廠前期建設階段之餘裕量進

行收集處理，並無額外考量截流收集及

處理量，進而擴充污水管線及污水處理

系統之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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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三) 建議規劃報告及實施計畫皆應依系

統方式分別辦理，並依程序報署，俾

利本署辦理後續審查及結案事宜。 

依會議結論辦理，期末階段提送成果仍

以整體計畫範圍提送第四階段檢討規

劃總報告，實施計畫則依  貴署意見以

污水系統分區分冊提送。 

三、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一) 旨揭規劃報告撰寫格式及章節內

容，除依據與貴府技服契約規定辦理

外，建請依本署「污水下水道系統規

劃作業手冊」之格式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 P1-1：目前高雄市用戶接管普及率

統計建議更新至 101 年 12月。 

(三) P2-6：高雄縣湖內鄉污水下水道系

統規劃鑽探資料詳圖文字引用錯誤，

請修正。 

(四) P2-14、15 圖 2.1-8 及圖 2.1-9 缺美

濃及旗山污水區鑽孔剖面圖，請補充。 

 

 

 

 

(五) P2-38：表 2.1-6 有關高屏溪流經高

雄市行政區部分，請將「三民區」修

正為「那瑪夏區」。 

(六) P2-46：第二段人口密度高的區域集

中在原高雄縣「鳳山、梓官」等區域，

經查表 2.2-1 高雄市歷年人口統計

表，應為「鳳山、大寮」等區域。 

(七) P2-58：目前高雄市大眾運輸工具除

高速鐵路及捷運系統外，建議新增台

灣鐵路乙項。 

 

由於本計畫契約所訂定之工作內容，主

要係進行包括建設中、已規劃污水下水道

系統檢討與整併可行方案評估，以及尚未

規劃污水下水道系統區域進行未來發展策

略探討等，與一般單一區域之規劃內容有

所不同，故需通盤考量並整合編撰報告

相關內容。本檢討規劃報告原則係依合

約需辦理之相關事項並參考  貴署「污

水下水道系統規劃作業手冊」內容撰

寫。 

已修正更新。 

 

已修正更新。 

 

 

美濃及旗山地區之地質係參考「高雄縣

旗美污水下水道系統第二期實施計畫」

之鑽探資料予以納入，原實施計畫即無

繪製彙整之鑽孔剖面圖，惟已補充該實

施計畫調查之鑽孔資料於答覆說明附

件Ⅱ供參。 

已修正表 2.6-1 內容。 

 

 

經查以人口密度(人口數/面積)而言，梓

官區高於大寮區；以人口數而言，大寮

區高於梓官區，故維持原內容。 

 

已修正補充。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期中檢討規劃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O:\PROJECT\7009C\期中報告\修訂本\7009C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docx 

 7 

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八) P3-4 楠梓污水區以每戶 2.68 人推

估，共計 91,784 戶，是否符合目前實

際人口及戶數，請再考量。另本規劃

相關戶數推估與目前本署所規定之每

戶 4人做推估不符。 

 

 

(九) P3-44：鳳山溪污水區用戶接管已完

成建設戶數僅統計至 99年，建議應更

新至 101 年底，另「圖 3.5-2 鳳山溪污

水區用戶接管示意圖」亦請一併更新。 

(十) P3-45：目前鳳山溪污水廠營運操作

係委託惠民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代操

作，建議補充代操作契約之期程。 

(十一) P3-124：圖 3.13-1 林園污水下水道

系統圖無相關污水分支管分佈情形，

請修正。 

(十二) P4-1：「下水道用戶排水設備標準」

內政部已於 101 年 12 月 17 日修正頒

布，請依最新規定辦理修正。 

(十三) P4-18：「放流水標準」環保署已於

101年 10 月 12 日修正頒布，請依最新

規定辦理修正，另表 4.3-2相關放流水

標準表格亦請一併修正。 

(十四) P4-20：「高雄市污水下水道可容納

之下水水質標準」高雄市政府已公告

最新修正版本（高市府水污一字第

1023025100 號函公告），請修正。 

(十五) P6-43：光復路以北 B 主幹管因新設

管段下游渠底高程低於下游既設管線

之上游渠底高程，並於「鳳山鳥松污

水下水道系統第三期計畫第一標(I)」

辦理施作，經查本標案已於 101.09.03

申報竣工，請確認此管段是否已重新

調整施作。 

(十六) P6-43：「鳳山鳥松污水下水道系統

楠梓污水區範圍係包括蚵仔寮、楠梓

區、左營區及仁武區等區域局部或全部

範圍，經查民政局及相關戶政資料，以

每戶 2.68 人推估與目前現況相符。至於  

貴署統計資料統一採每戶 4人，恐低估

本區實際需接管之戶數，故建議仍以每

戶 2.68 人進行用戶接管相關推估。 

已更新圖 3.5-2。 

 

 

 

遵照辦理，已補充。 

 

 

遵照辦理，已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 

 

 

 

遵照辦理，已修正。 

 

 

 

經洽承辦人員得知，新設管段已依下游

管線之上游渠底高程進行施作，將於竣

工圖資收集後更新。 

 

 

 

 

承辦人員表示此工程案內容不包含下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期中檢討規劃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O:\PROJECT\7009C\期中報告\修訂本\7009C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docx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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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計畫第四標(III)」目前已完成細

部設計，請確認 BK 分支管及 S2-5 管

段建議檢討管段水理功能部分是否已

納入設計。 

(十七) P6-81：有關獅龍溪污水區整併檢討

建議方案納入楠梓污水區部分，惟恐

受限 BOT 計畫變更等諸多因素，建議

仍請審慎考量。若協商同意，則梓官

污水區併入楠梓污水區更為可行，建

請一併納入考量。 

 

 

 

 

 

 

 

 

 

 

(十八) P6-90：圖 6.7-4 大寮、林園自行設

置污水處理廠方案系統與圖 6.7-3 大

寮併入林園污水區方案系統圖資料相

同，請修正。 

(十九) P6-103：湖內污水處理廠預定地之

公告土地現值為 7,600 元/m
2，資料有

誤，請再查明。 

(二十) 有關污水管線系統配置圖僅呈現岡

橋、獅龍溪、大寮林園系統，其他系

統是否需要重新配置，請說明。 

 

(二一) 簡報 P24 獅龍溪以北併入楠梓污水

區，請再考量可行性。 

 

 

 

游管線水理功能檢討，本計畫建議將此

分支管段納入該工程案一併辦理。 

 

 

依據 102.3.8由  貴局會同楠梓 BOT廠

商召開「研商高雄市楠梓污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會議」結論，將維持獅

龍溪以北併入楠梓污水區之規劃方

案。至於梓官污水區之污水雖可考慮收

集至已併入楠梓污水區之蚵子寮污水

區後，再加大原規劃抽水站，將污水併

入楠梓污水區，惟原規劃抽水站位置係

位於紅樹林地區，用地取得將有相當之

難度，故不建議將梓官污水區污水併入

楠梓污水區處理。此外，即使蚵子寮抽

水站用地最終可順利取得，由於獅龍溪

以北區域收集之污水量遠大於梓官污

水區，故其建設效益亦較高，仍規劃建

議獅龍溪以北區域優先併入楠梓污水

區。 

6.7 節配合大寮林園污水區之方案評估

重新撰寫，相關圖資已一併修正。 

 

 

湖內污水處理廠預定地之 102年 1月公

告土地現值為 8,100 元/m
2，報告內容已

配合修正。 

岡橋、獅龍溪、大寮林園系統皆為與原

規劃方案不同之新方案，其他系統則以

原規劃報告為主，系統配置圖將於期末

階段彙整提送。 

依據 102.3.8由  貴局會同楠梓 BOT廠

商召開「研商高雄市楠梓污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會議」會議結論，將維

持獅龍溪以北併入楠梓污水區之規劃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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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二二) 本案檢討規劃除計畫之可行外仍應

就工程面考量工程之可行性及財務面

考量其經費之節繜。 

(二三) 本案各污水系統方案之擇定除文中

所述之考量外應以廠站用地取得無慮

為前提。 

系統整合評比除財務面(工程經費比較)

外另列入技術可行性、環境影響、民意

及社會等相關評估因子及權重比較。 

本案各污水系統之檢討整併，除優先考

量納入鄰近污水處理廠仍有餘裕量之

營運中系統外，係以相鄰系統污水處理

廠用地已取得、都市計劃已編定、都市

計劃未編定之先後順序為前提，進一步

擇定污水區系統整併之方案。 

四、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一) 第五章 5.1 節：計劃目標年人口為

民國 127 年人口，而都市計畫年人口

是指何年？請說明。 

(二) 第六章：未對大樹污水區進行檢

討，請補述。 

(三) 應針對每污水區如鳳山溪管線系統

檢討設置緊急繞流管以紓解暴雨時污

水廠壓力。 

 

 

 

(四) 獅龍溪以南區域併入高雄污水區埋

設 3.897公里長1,000mm管線至鼎山

街、建工路口 BD19 人孔，經費約 2.33

億元，這是目標年計劃管徑，現階段

是否可就近納入既有高雄污水區管線

而不需要拉這麼遠？ 

(五) 有關中正湖特定區併入旗美污水

區，其污水處理量以達 7,988CMD，

這部分是否有考量截流污水量，另其

揚水站預定設於泰安路、民權路口，

是否正確？請再確認。 

 

 

 

 

 

經查各都市計畫區最新之都市計畫目

標年不盡相同，界於 90~115 年間。 

 

已補充於 6.9節。 

 

因暴雨造成污水廠壓力之因素，主要來

自於截流站之影響，依截流水量及污水

廠負荷情況判斷，以高雄污水區及鳳山

溪污水區之風險較高，而本計畫已針對

二大污水進行繞流管及溢流管之設

計，以降低風險，詳 6.1.2節。 

獅龍溪以南區域併入高雄污水區之建

議方案係永久之方案，並非應急之措

施，故均以目標年之需求考量進行評

估，由於鄰近並無較近之銜接方案，現

階段亦無短期之建議，建議仍以長遠考

量之永久方案進行規劃。 

有關中正湖特定區併入旗美污水區污

水量檢討，均係以目標年分流污水量考

量，即假設目標年大多數污水均已接管

且截流站均已關閉，故截流污水量則不

予考量。另抽水站係設於泰安路、民權

路口東南側，由於水量較小，故所需面

積小(約需 12m
2
)，已於報告建議採設置

抽水人孔方式因應，請詳見 6.4 節修正

內容。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期中檢討規劃報告審查會 

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O:\PROJECT\7009C\期中報告\修訂本\7009C 期中報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docx 

 10 

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六) 長庚醫院附近區域應納入鳳山鳥松

第三期計畫第一標工程(Ⅲ)。 

(七) 圖 3.5-2 鳳山溪污水區用戶接管示

意圖僅統計至 99年底，資料太老舊請

更新，表 3.5-2鳳山溪污水區各管徑污

水管線長度統計表內 200mm 管待建

設污水管線為 0m，數據不正確，請修

正。 

(八) 請補述各污水區現有實施計畫期

程。 

(九) 報告書 P2-19、20：圖 2.1-14 鑽探

點 S1 及 S3 與表 2.1-15 內鑽探點的地

名長潤橋及通安橋標示相反，請確認

報告書內容。 

(十) 請將報告書中「楠梓水資源回收中

心」修正為「楠梓污水處理廠」。 

(十一) 報告書 P.2-131：請補充「愛河上游

水質淨化工程」中的檨仔林埤及九番

埤「水質改善工程」。 

(十二) 針對 103 年 3 月增加新光大排截

流，其水量請一併納入考量。 

 

(十三) 關於楠梓污水處理廠增納獅龍溪以

北區域，建議總水量以不超過

75,000CMD 為原則，儘量降低污水處

理廠擴廠之可能性，此事涉及與特許

廠商修約一事，建請以不擴廠為原

則，評估污水區整併。 

 

 

 

 

 

 

 

 

已修正。 

 

已將圖 3.5-2更新至 101 年底；表 3.5-2

污水管線長度不含連通管，由於近期規

劃設計案分支管最小管徑為 300mm，

故待建設 200mm 管線長度為 0m。 

 

 

已補充於第三章表 3-2。 

 

已修正圖 2.1-15 內容與圖 2.1-14相符。 

 

 

 

遵照辦理，已檢核修正報告書相關文字

內容。 

遵照辦理，已配合納入，請詳表 2.4-6。 

 

 

以新光大排集水區範圍推估晴天污水

量約 17,223CMD，接入 C32 人孔方案

之需求量納入高雄污水區系統考量。 

本計畫楠梓污水區以目標年人口估算

之目標年污水量係 89,902CMD，故於

目標年時，污水處理廠即有擴建之需求

(目前已建設第一期 75,000CMD)，未來

如需擴建亦非屬增納獅龍溪以北區域

之污水所造成。惟前述估算之污水量均

為 100%用戶接管下之數值，若就目前

高雄市實際執行用戶接管區域內之接

管比例，並考量未來可進一步執行後巷

違建拆除，用戶接管比例以 70%推估，

另扣除截流量(假設用戶接管比例提昇

後可將截流站關閉)後，則目標年原楠

梓污水區範圍之實際接管污水量將降

為 62,931CMD，加計獅龍溪以北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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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十四) 因應污水區整併之新增延伸管段與

既有重大管路是否牴觸，請將管遷問

題一併列入評估。 

 

 

 

 

(十五) 本計畫設計的構想為分流制，卻增

納截流污水，故建議設置緊急溢流設

施，以防污水處理廠於暴雨時超過使

用負荷。 

 

(十六) 建請顧問公司至中區污水處理廠內

了解廠區設備現況，目前進流量約為

500,000CMD，緊急發電機有兩台，其

中一台故障，請中興公司協助提出設

備改善相關建議，俾利中區廠後續操

作維護。 

(十七) 鳳山溪廠放流水再生利用將於今年

底進行發包作業，請將相關資訊納入

規劃報告。 

(十八) 楠梓污水處理廠，營建署對於青埔

溝補助款至 103 年止，且此排水之水

質較佳，請研究青埔溝截流之必要

性，惟停止截流青埔溝將造成楠梓廠

處理量驟降，建請截流水質較差的右

昌大排，提高楠梓廠處理量及降低右

昌大排之污染，請中興公司審慎評

估，若有變動，應修正先期計劃，並

納入之 11,561CMD 污水，目標年推估

之實際污水量可降至 74,491CMD，仍

低於第一期已建設 75,000CMD 之處理

容量，可延後污水處理廠擴建之時程。

另若於楠梓 BOT 合約營運期間即有擴

廠需求，可由  貴局自行委外設計施

作，不再委由 BOT 廠商進行擴建。 

已初步針對高雄市公共管線管理平台

網站公共管線圖資進行檢核，本計畫新

增延伸管段穿越地下重大管路，原則並

無明顯牴觸且不可行之情形，惟設計階

段仍需請地下管線單位提供最新之地

下管線竣工圖資進行套繪後，再予評估

設計穿越。 

依截流水量及污水廠負荷情況，以高雄

污水區及鳳山溪污水區之風險較高，而

本計畫已針對二大污水進行繞流管及

溢流管之設計，以降低風險，詳 6.1.2

節。 

已於 102 年 2 月 21 日辦理現勘，相關

說明於第六章 6.1.3 節。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第九章 9.1 節。 

 

 

青埔溝截流水量為 30,000CMD，集污

範圍主要來自楠梓交流道特定區(鳳山

厝 )及澄清湖特定區特定區 (大社區

域)，梓交流道特定區(鳳山厝)屬獅龍溪

污水區、澄清湖特定區特定區(大社區

域)尚未有下水道之規劃，而二區域短

期內尚無法完成污水下水道之接管；而

右昌大排截流水量為 15,000CMD，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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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將相關研究成果納入期中報告。 

 

 

 

 

 

 

 

 

 

(十九) 大樹黑瓦窯截流站水質佳，若截取

此排水進污水處理廠處理，將稀釋其

他進流污水，而湖底溝水質較差，卻

尚未進行截流處理，請評估湖底溝截

流之可行性。 

污範圍屬於楠梓污水區，該範圍已完成

分支管之建設，惟未辦理用戶接管，故

導致水質不佳。依據 102.3.8「研商高雄

市楠梓污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

會議」結論，青埔溝截流由 BOT 案之

專案管理廠商檢討該截流水質條件，若

非嚴重污染河段，原則仍將予以關閉；

右昌大排則由水利局相關人員辦理現

勘後，若確有嚴重之污染情形，原則仍

將予以截流。 

黑瓦窯溝集污範圍位於大樹都市計畫

區部分已完成用戶接管，故水質較為改

善，惟其上游仍有都市計畫區外部份未

辦理污水下水道建設，故仍有污水排

入，因此建議另案辦理黑瓦窯溝長期之

水質監測，若數據顯示黑瓦窯溝不具截

流之效益，則可廢除。湖底溝集污範圍

包含水寮地區及九曲堂都市計畫區，其

中九曲堂都市計畫區部分已完成用戶

接管，故建議截流設施設置於湖底橋附

近，相關說明已補充於 6.9節。 

四、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一) 建議將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列為評估

污水區整合評估因子。 

(二) 研擬現地處理進流水量收集方式，

建議善用既有現地處理設施(如阿公

店溪岡山農工人工濕地及位於湖內太

爺村二仁溪高灘地)進行研究，避免實

際進流量與設計量相距甚大。 

 

 

 

 

 

已將放流水回收再利用列入系統整合

評比之評估因子及權重比較。 

本報告各排入點之現地處理工法之評

估，係依據全台約 50 處現地工法場址

歸納所得之資料，概估進流量、用地面

積、適用之工法及費用，以做為設計之

參照，未來發包設計時，則需進一步量

測流量，依據現況選擇合適之進流方

式，並參照其中亦包岡山農工濕地及湖

內二仁溪高灘地經驗，以避免實際進流

量與設計量相距甚大。 

結論： 

一、 請依大寮、林園、湖內、路竹區之

 

遵照辦理，評估內容請參閱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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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特性，提出最適當的建議方案。 

二、 本計畫係進行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

統整體檢討規劃，考量報告檢討評估

過程完整性，期末階段提送成果仍以

整體計畫範圍提送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總報告，至於實施計畫則依營建署意

見以污水系統分區分冊提送。 

三、 有關擴建路主幹管緊急應變一事，

請污一科於 2 月底前召集相關單位辦

理會勘。 

四、 請將中鋼水資源再利用相關資料納

入規劃報告。 

五、 請污一科於 3月 10日前邀集相關單

位與楠梓 BOT 廠商進行協商。 

 

六、 關於緊急繞流及溢流設施等相關問

題，請中興公司於 2 月底前與營運科

連繫，另請營運科於 3月 15日前辦理

中區污水廠會勘。 

七、 有關期中階段所提污水區整併方案

評估研擬，請參酌委員及各單位意

見，補充相關資料後再予審慎評估，

於 3月 10日前提送初步建議方案，經

本局確認後再執行期末報告作業。 

 

遵照辦理。 

 

 

 

 

 

擴建路主幹管緊急應變會勘已於102年

3月 5日辦理。 

 

遵照辦理，已補充於第九章 9.1 節。 

 

研商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會議已於 102年 3月 8日辦

理。 

中區污水處理廠現勘已於 102年 2月 21

辦理。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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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新興區歷年人口及未來人口推估表 

民國 

(年) 

歷年人口 
民國 

(年) 

未來人口數推估 

人口數 

(人) 

遞增 

(人) 

成長率 

(%) 

幾何 

增加法 

算數 

增加法 

飽和 

曲線法 

增加率 

遞減法 

二次 

曲線法 

81 69342 - - 102 53,216 52,774 53,929 54,036 53,988 

82 68,278 -1064 -1.53% 103 52,605 52,067 53,462 53,599 53,641 

83 67,854 -424 -0.62% 104 52,002 51,360 53,009 53,179 53,321 

84 65,720 -2134 -3.14% 105 51,406 50,653 52,569 52,774 53,025 

85 62,978 -2742 -4.17% 106 50,816 49,946 52,141 52,385 52,759 

86 62,430 -548 -0.87% 107 50,233 49,239 51,725 52,011 52,521 

87 62,199 -231 -0.37% 108 49,657 48,531 51,321 51,651 52,311 

88 61,175 -1024 -1.65% 109 49,088 47,824 50,928 51,304 52,127 

89 60,738 -437 -0.71% 110 48,525 47,117 50,546 50,971 51,971 

90 60,653 -85 -0.14% 111 47,968 46,410 50,174 50,650 51,842 

91 61,188 535 0.88% 112 47,418 45,703 49,812 50,341 51,739 

92 59,862 -1326 -2.17% 113 46,874 44,996 49,459 50,044 51,662 

93 59,486 -376 -0.63% 114 46,337 44,288 49,116 49,758 51,612 

94 58,711 -775 -1.30% 115 45,805 43,581 48,781 49,483 51,586 

95 58,067 -644 -1.10% 116 45,280 42,874 48,455 49,218 51,587 

96 57,373 -694 -1.20% 117 44,761 42,167 48,137 48,963 51,613 

97 56,704 -669 -1.17% 118 44,247 41,460 47,827 48,718 51,664 

98 55,744 -960 -1.69% 119 43,740 40,753 47,525 48,482 51,741 

99 55,287 -457 -0.82% 120 43,238 40,045 47,231 48,255 51,842 

100 54,345 -942 -1.70% 121 42,742 39,338 46,943 48,037 51,969 

101 53,749 -596 -1.10% 122 42,252 38,631 46,662 47,827 52,121 

平均 -780 -1.26% 123 41,768 37,924 46,389 47,625 52,298 

 

124 41,289 37,217 46,121 47,430 52,498 

125 40,815 36,510 45,860 47,243 52,723 

126 40,347 35,802 45,605 47,063 52,974 

127 39,884 35,095 45,356 46,890 53,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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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興區未來人口成長預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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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Ⅴ  「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

(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 

現勘」會議紀錄 











  

 

 

 

附錄Ⅵ  「高雄市楠梓污水下水道 

系統 BOT 案服務範圍」 

會議紀錄











  

 

 

 

附錄Ⅶ  「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

(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 

抽水站土地會議紀錄



















  

 

 

 

附錄Ⅷ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委託技術服務案」 

各污水系統整併 

會議記錄 











  

 

 

 

附錄Ⅸ  「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 

(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 

抽水站土地第二次 

會議紀錄 

























  

 

 

 

附錄Ⅹ  「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 

(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 

抽水站土地第三次 

會議紀錄 





























  

 

 

 

附錄 XI 「研擬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於暴雨來臨時污水人孔彈起 

說明及因應對策」 

會議紀錄 

 

 













  

 

 

 

附錄 XⅡ  「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 

(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 

抽水站土地第四次 

會議紀錄 













  

 

 

 

附錄 XⅢ  「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緊急繞流管線」規劃 

會議紀錄 















  

 

 

 

附錄 XⅣ  期末報告審查會議紀錄 

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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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陳委員森淼 

(一)P2-42請檢核表 2.1-7高雄測站及永安

測站潮位高程座標系統。 

 

 

 

 

(二)P2-91 表 2.3-4再生水使用情形，台灣

捷康公司原始取水量小於再生水使用

量，是否誤植，請檢核。 

(三)主要河川污染現況及整治計畫，部分

已有變更，請修正，如 P2-132 檨仔林

埤以濕地淨化，改為礫間曝氣，九番

埤已排除礫間，改為濕地淨化。 

(四)P3-2 表 3-1 各污水區建設現況統計

表，統計數字正確性，請檢核，如高

雄污水區用戶接管待建設 198,467

戶，P3-17則為 219,313 戶。 

(五)P4-9 污水管線編碼原則修訂，對於原

高雄縣部分既設系統有大幅度修訂，

如旗美系統，如該等既設管線已於GIS

系統建檔，請補充圖資處理對策。 

(六)P5-27 缺漏岡橋系統都市計畫人口數

統計說明，請補充。 

(七)P6-6 表 6.1-2 高雄污水區現況污水來

源推估，截流污水河川基流量推估

116,333~214,143CMD，似有偏高，建

議做更嚴謹評估及建議驗證方式。另

高雄污水區計畫目標年年平均處理量

已下修至 40 餘萬 CMD，是否尚需增

設一條海放管應審慎評估。 

 

 

 

 

 

 

測站水準點之高程採用正高系統，高程

基準係定義在 1990 年 1 月 1 日標準大

氣環境情況下，並採用基隆驗潮站 1957

年至 1991 年之潮汐資料化算而得，名

為 2001 臺灣高程基準(TaiWan Vertical 

Datum 2001，簡稱 TWVD 2001)。 

再生水使用量包含重複利用水量，製程

上有一次、二次使用，故計算時原始取

水量會小於再生水使用量。 

配合修正，已將檨仔林埤及九番埤分別

修正為礫間曝氣及濕地淨化，詳

P2-132。 

 

已檢核修正表 3-1內容。 

 

 

 

本計畫已於污水區管線水理分析結果

補充新舊管線對照表，可供 GIS 系統參

照，詳附冊中四、五、六所示。 

 

岡橋系統都市計畫人口已列於報告

P.5-30 說明。 

由於現階段高雄污水區並無足夠之流

量監測資訊，故僅能以客觀之已接管污

水量、未接管污水量及依第三階段檢討

規劃實驗分析結果所估算之感潮河水

量，推估截流污水河川基流量，應無高

估之情形。另高雄污水區目標年分流污

水量雖已調降，惟單一海放管長時間毫

不停歇之輸送污水，仍需有備用之替代

管線，作為海放管檢視維修之用，並降

低單一管線操作之風險。新增海放管為

本計畫建議之選項，依目前營建署不予

補助且市府經費仍拮据之狀況，將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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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八)P6-7 緊急應變規劃，建議增加豪大雨

時，部分污水管線呈現滿管污水外溢

之疏流方案。 

 

 

 

 

 

 

 

 

 

 

 

 

 

(九)P6-13 擴建路主幹管過港段設置備用

管線，用地問題應儘速協商確定，以

利爭取中央同意列入五期實施計畫。 

 

 

 

 

 

(十)P6-16 中區廠以目前進流站及前處理

機組容量，是否尚有需要設置進抽站

至北消毒池溢流箱函請審慎評估。 

 

 

 

 

 

(十一) P6-20鳳山溪污水廠緊急溢流，計畫

由 NO2 人孔，請補充水理分析及溢流

列入實施計畫辦理，後續待市府經費足

夠時再予辦理。 

已就水利局提供之豪大雨冒水人孔位

置資料進行分析，並經 貴局召開會議

討論確認後，依據 102.11.21 高市水污

二字第 10237514800 號函會議紀錄結

論，將相關內容納入本案期末報告。其

中高雄污水區現況豪大雨冒水人孔位

置主要發生於 B 主幹管集污區，係 B

主幹管滿管迴水造成，規劃之聯絡管及

溢流管，可將 B 主幹管之水量疏流至

CB 及 CL 次幹管或溢流至寶珠溝及五

號船渠，進而減低因豪大雨而發生人孔

冒水之情形，各相關位置資料及位置詳

見表 6.1-3及圖 6.1-4。另有關高雄污水

區、鳳山溪污水區、大樹污水區之緊急

應變規劃則分別詳 6.1.2 節、6.3.3 節及

6.9.2 節所述。 

擴建路主幹管(過港段)替代管線所需緊

急抽水站用地歷經四次土地會議後方

獲得初步決議，依據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103 年 1 月 27 日以高市水污ㄧ字第

10330444600 號函附會議紀錄結論，已

將建議方案納入高雄污水區第五期實

施計畫提送中央審查，並納入本規劃報

告第 6.1.2 節詳予說明。 

經檢核水力條件，於中區廠內處理單元

部分故障或進流量超過進抽站負荷

時，仍可藉由溢流箱涵溢流部分污水

(約 6.5 萬 CMD)至北消毒池。此外，亦

可配合過港段緊急抽水站輸送污水量

50萬 CMD 至北消毒池消毒後排出，故

就緊急應變之考量，建議仍維持原規劃

設置溢流箱涵。 

此方案涉及進水閘門開關操作，相關單

位於民國 103 年 1 月 27 日「鳳山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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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量。 

 

 

 

 

(十二) P6-30 中區廠消化槽系統建議辦理

整修乙節，以目前中區廠污泥餅送環

保局焚化廠混燒處理，目前應無整修

之必要性，請檢討。 

(十三) P6-78獅龍溪整併檢討，楠梓污水廠

處理獅龍溪以北區域污水，該廠有終

期容量不足擴廠疑慮，建議檢討將仁

武都計區污水併入高雄污水區之可行

性。 

 

 

 

 

 

 

 

 

(十四) 本市都計區多處尚未規劃污水系

統，本案契約內容是否有包括該等地

區之系統規劃？ 

 

(十五) 第七章主要河川污染整治可行性方

案評估較為簡略，建議補充各河川整

治圖示包括建議施作地點，尤其典寶

溪請檢討配合岡橋系統建設，規劃截

流設施之可行性。另部分整治地點水

質現況良好，如 P7-30 現況污染濃度

BOD 低於 2mg/L，整治效益不大，請

檢討修正。 

 

 

水處理廠緊急繞流管線」規劃會議中表

示依鳳山溪污水處理廠操作經驗，恐無

法配合關閉污水處理廠進水閘門，決議

採用廠內繞流，取消鄰近 NO2 人孔溢

流管。 

謝謝指正，已予以刪除。 

 

 

 

仁武都計區地勢東高西低，以獅龍溪與

高雄污水區相隔，欲接入高雄污水區需

先沿鳳仁路逆地勢收集污水至獅龍溪

北側後，穿越獅龍溪，經獅龍溪以南區

域管線系統收集至 BD19 人孔，惟全區

地勢最低點位於竹楠路(仁武都計區最

上游)，導致管線系統下游高程較 BD19

管段渠底高程低，需設置揚水站才可接

入高雄污水區，考量抽水站用地取得困

難、操作維護費高、營運可靠性低，且

即使將仁武都計區納入高雄污水區，楠

梓污水處理廠仍有終期容量不足擴廠

疑慮，建議維持原方案。 

依據服務契約第二條第四項第(五)款規

定「尚未規劃污水下水道系統之區域進

行未來發展策略探討」，僅需提供發展

策略，不包括辦理系統規劃。 

遵照辦理，已根據各污水區之污水排入

點及推估之污水量，初步規劃各整治措

施及地點，並彙整如圖 7.2-2 所示。而

各整治措施之可行性分析，尚需包含用

地可行性及水質水量等調查，建議於設

計階段再行評估及檢討。P7-30 現況污

染濃度為該河川鄰近該排入點之測站

資料，該資料僅能提供參考，並非排入

點之檢測結果，至於是否具有整治效

益，仍需經由實際檢測該排入點之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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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十六) P10-16 建議管材，建議參酌營建署

最新公佈之工程規範第 02533 章污水

管管材。 

(十七) P10-38 中區廠之再生水廠預定設於

廠區旁邊運動休閒公園，是指風車公

園或壘球場，建議評估設於壘球場或

消化槽及水肥投入佔用地。P10-44 處

理程序採 MBR 是否符合再生水使用

標的，以提供臨海工業區使用，水質

BOD10mg/L 應不符所需。 

 

(十八) P10-67 臨海廠回收再利用內容，誤

植岡橋廠，請修正。 

(十九) P10-106 旗美污水系統揚水站包含

中正湖特定區應有三座，請修正。 

(二十) 第十一章分期實施計畫，第五期部

分，營建署正審查中，請配合審查結

果修改本檢討規劃報告。 

(二一) P11-3 表 11-3「高雄市污水下水道

系統分年分期建設費用戶接管統計

表」第五期實施計畫六年建設費達

174.5億元，惟總接管戶數總計 73,110

戶，年平均用戶接管率 1.75%，能否

提升，請檢討。104 年建設費 40.97 億

元，105 年 35.83 億元，中央補助款能

否如數到位，也需務實考慮。楠梓污

水區 103~105 接管戶數掛零，106~108

每年接管戶數亦僅 350~700 戶，高雄

污水區 104~109 每年接管戶數亦僅

2,200~7,400 戶，似不合理，與 P11-24

表 11.2-2 接管戶數亦不符，請說明。 

 

 

 

 

狀況後判定。 

已補充相關內容。 

 

 

1.運動休閒公園係指既有壘球場。 

2.配合再生水輸送管線越高雄港段，於

高雄污水區重力流污水收集管線檢

修時，本供水管路將調撥由高雄港區

以壓力輸送污水至中區廠，將共用同

ㄧ管段，因此，再生水水質係規劃採

MBR 初步處理後由使用者再予處理

至符合需求。 

謝謝指正，已修正。 

 

已修正。 

 

遵照辦理。 

 

 

1.本計畫針對高雄市用戶接管建設現況

進行分析，以每年提升全市用戶接管

普及率 2%做為建設目標，重新檢討

用戶接管數，同時配合調整分年建設

經費。 

2.103~105 年建設再生水廠，導致分年

費用偏高，惟再生水廠經費係配合中

央納入辦理。 

3.楠梓污水區 103~105年接管戶數為零

及 106~108 年接管戶數 350~700 戶，

均係本計畫新規劃獅龍溪以北納入

之區域之接管戶數，另已於表中補充

原楠梓 BOT 計畫之規劃接管戶數供

參。至於高雄污水區之用戶接管尖峰

期已過，自第五期實施計畫後將逐漸

趨緩，故規劃之接管戶數將明顯下

降。表 11.2-2所列分年接管戶數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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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二二) 工程費統計建議除每年工程費需求

統計，並補充每個工程總工程費，及

每工程每年預估接管戶數。 

 

 

 

(二三) P11-50 鳳山溪廠水再生廠，經費龐

大，亦有許多配套措施須研商，建議

俟中央政策明確指示後，再以專案方

式辦理。 

個標案之接管戶數，已修正表格內容

並附註說明。 

1.各工程總工程費補充於第 11 章各污

水區新規劃工程案執行年期及經費

彙整表。 

2.各工程每年預估接管戶數補充於第

11 章表 11-1 各污水區實施計畫分年

建設費用戶接管統計表中。 

謝謝指教，再生水廠係配合中央政策辦

理，本計畫將依市府與內政部營建署下

水道工程處協商建設內容及安排期程

辦理。 

二、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 

(一)建議規劃報告應比照實施計畫分系統

辦理，除有利於閱讀者了解，亦可便

於報署審查及辦理結案事宜。 

 

(二)請依本署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報告格

式，增加摘要章節，俾利快速了解全

案內容。 

(三)9.1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再生潛勢評估 

1.本部研提之「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

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已報院

核定，建議可將內容補充說明於本

報告中。 

2.P9-2，表 9.1-1 各工業區及用水大戶

用水量似為現況值，建議補充未來

預計需求值，俾利評估需求端未來

狀況。 

(四)第十章定案計畫，建議補充內容如下： 

1.因應環保署欲修訂公共污水處理廠

放流水標準中氮、磷濃度，未來標

準將越趨嚴格，污水處理廠應規劃

納入氮、磷去除程序。 

2.為因應經費逐年縮編之情況，請補充

分析各污水區建設優先順序。 

 

依據會議結論一辦理，規劃報告成果以

整體計畫範圍提送第四階段檢討規劃

總報告，實施計畫則以污水系統分區分

冊提送。 

已補充摘要章節 

 

 

 

遵照辦理，已依「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

水回收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補充說

明。 

 

目前各工業區及用水大戶未來預計需

求值尚無相關資訊，將於確認相關內容

後，納入規劃報告定稿本說明。 

 

 

遵照辦理，新設處理流程已將氮、磷去

除程序納入。 

 

 

各污水區建設優先順序詳第十一章分

期實施計畫所述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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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3.P10-4，應增加檢討規劃前後各系統

經費對照表。 

 

 

 

 

 

 

 

 

 

4.各污水區污水收集系統中用戶接管

計算(10.X.2 節)，請併列以戶政機關

提供戶數及以總人口數/每戶 4 人兩

類計算方式結果。 

5.各污水區效益評估(10.X.5節)中用戶

接管普及率提昇，全市總人口數及

總戶數為 101 年底資料，但污水區

規劃接管戶數為目標年 127 年推估

資料，基準年既然不同，則兩者相

除求得之普及率是否合理?另全市總

戶數為總人口數/每戶 4 人，而污水

區規劃接管戶數為總人口數 /每戶

2.68 人，亦有計算因子基準不同之

問題。 

6.P10-108及 P10-118 旗美污水區用戶

接管戶數前後數據不符。 

7.P10-109表 10.6-4旗美污水區資料未

推估至計畫目標 127 年。 

(五)第十五章結論與建議內缺少有關污水

廠放流水回收再利用部分陳述，應配

合本部「公共污水處理廠放流水回收

再利用示範推動方案」，至少納列關

於鳳山溪及臨海污水廠水回收再利用

內容。 

由於本案檢討規劃定案系統之整倂，並

非均由數個原單一獨立污水系統整併

而得，即部分經整併納入之區域，僅屬

原污水區之局部區域，故不易以污水系

統整併前後經費對照呈現；另由於原規

劃各系統之規劃年期不盡相同，規劃經

費之物價水準亦不相同，無法以一致之

標準比較。故本案係就整併前後差異之

工程內容，以相同之單價基準估算並說

明其差異之經費，已補充各污水區整併

前後經費差異說明於 P10-4。 

已補充於相關章節中。 

 

 

 

1.已補充以 127 年全市總人口及總戶數

計算之普及率。 

2.考量各污水區戶數主要用於計算家庭

污水量，為反應污水量成長情形，建

議採全市平均每戶 2.68 人計算，以避

免污水處理廠過早興建。另外計算用

戶接管普及率係依據 91 年 11 月 12

日召開之「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相關參

數及計算公式座談會」研商共識，採

用每戶 4 人估之。 

已統一修正為 11,645 戶。 

 

已修正表 10.6-4。 

 

遵照辦理，已增補鳳山溪及臨海污水處

理廠水回收再利用相關內容，請參閱。 

 

三、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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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旨揭規劃報告撰寫格式及章節內容，

除依據與貴府技服契約規定辦理外，

建請依本署「污水下水道系統規劃作

業手冊」之格式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P2-83：2.3.7水資源利用計畫乙節，(一)

內容敘述「中區污水處理廠污水來源

主要為愛河之截流污水以及少量的分

流制家庭污水」應有誤，請修正。 

(三)P2-155：四、高雄縣旗美污水下水道

系統第二期實施計畫，市府已提送修

正計畫並召開審查會，請配合將修正

成果納入本檢討規劃報告中；另鳳山

溪污水區第四期實施計畫亦正召開審

查會，請一併修正。 

(四)本檢討規劃報告之各污水區戶數以

2.68人/戶估算，又簡報 P24 用戶接管

普及率以 4人/戶統計，計算基準如何

認定，請說明。 

 

 

 

 

(五)P3-12：楠梓系統四、污水截流系統乙

節，內容敘述「另於右昌大排已規劃 1

處截流站」，建議應儘速趕辦用戶接

管工程，以提升污水量為考量。 

 

(六)P3-17：高雄污水區三、污水處理及排

放系統乙節(一)內容敘述「目前已完成

500,000CMD 初級處理廠規模」有誤，

本檢討規劃報告原則係依合約需辦理

之相關事項並參考  貴署「污水下水道

系統規劃作業手冊」內容撰寫。由於本

計畫契約所訂定之工作內容，主要係進

行包括建設中、已規劃污水下水道系統

檢討與整併可行方案評估，以及尚未規

劃污水下水道系統區域進行未來發展

策略探討等，與一般單一區域之規劃內

容有所不同，故需通盤考量並整合編撰

報告相關內容。 

已修正 2.3.7 節相關敘述。 

 

 

 

遵照辦理，將依旗美污水區第二期修正

實施計畫及鳳山溪污水區第四期實施

計畫核定審查結果修正期末報告。 

 

 

 

考量各污水區戶數主要用於計算家庭

污水量，為反應污水量成長情形，建議

採全市平均每戶 2.68 人計算，以避免污

水處理廠過早興建。另外計算用戶接管

普及率係依據 91 年 11 月 12 日召開之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相關參數及計算

公式座談會」研商共識，採用每戶 4人

估之。 

第三章所述內容係屬楠梓污水 BOT 興

建執行計畫內之原規劃內容，該案先期

計畫已取消設置右昌大排之截流站。後

續仍將由市府儘速趕辦用戶接管工

程，以提升接管污水量。 

已依實際設計規模增加「進、放流抽水

站處理能力為 750,000CMD」之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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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目前設計容量應為 750,000CMD。 

(七)工程施工規範第 02531~02535 章節本

署已辦理修正，相關引用資料請一併

更新。 

(八)P10-21：(二)用戶接管之內容敘述「主

體工程費(含雜項工程費)以 30,000 元/

戶估列」是否符合市場價格，請再評

估檢討。 

 

 

 

(九)P10-38：10.2.4 再生水廠乙節敘述將於

102 年 9 月完工，該工程已展延至 10

月完工，請修正。 

(十)有關用戶接管率達 50%後相關經費本

署將不予補助，建議顧問公司應於規

劃報告中考量納入徵收下水道使用費

為目標。 

(十一) P11-3：表 11-1 高雄市污水下水道

系統分年分期建設費用戶接管統計表

之相關建設經費應考量市府每年執行

能量核實編列；另其用戶接管數是否

偏低，請再檢討。 

(十二) 簡報 P23：自 104~109 年用戶接管

普及率呈下降趨勢，建議顧問公司應

研擬如何提升該年度之用戶接管普及

率方案。 

(十三) 本案檢討規劃除計畫之可行外仍應

就工程面考量工程之可行性及財務面

考量其經費之節繜。 

(十四) 本案各污水系統方案之擇定除文中

所述之考量外應以廠站用地取得無慮

為前提。 

 

已補充至 10.1.2 節。 

 

 

本實施計畫參酌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第

三階段檢討規畫報告之單價，經物價調

整換算為 102年 4月之水準，再與近期

發包工程價格以及 102年度高雄市水利

局污水工程參考單價比較，建議用戶接

管採用主體工程費(含雜項工程費)每戶

30,000 元計算。 

謝謝指正，該工程已於 102 年 10 月 17

日竣工，已修正至 10.2.4 節。 

 

已於第 12.2 節ㄧ、中央政府補助補充說

明。 

 

 

本計畫針對高雄市用戶接管建設現況

進行分析，以每年提升全市用戶接管普

及率 2%做為建設目標，重新檢討用戶

接管數，同時配合調整分年建設經費。 

 

本計畫將針對高雄市用戶接管建設現

況進行分析，研擬提升用戶接管普及率

之具體方案，並以每年提升全市用戶接

管普及率 2%做為建設目標。 

謝謝指教，本計畫已考量工程可行及財

務負擔等因子，調整計畫內容及建設期

程。 

本計畫進行污水區整併方案評估時，已

考量廠站用地問題。 

四、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一)雨天時中區污水處理廠之進流水量暴

增，請中興公司研擬廠內或廠外之緊

 

中區廠處理容量為 50萬 CMD，進、放

抽站已提升輸送能力達 75萬 CMD，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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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急應變方案。 

 

 

 

(二)有關高雄污水區、臨海污水區及楠梓

污水區分年建設費統計表，本科將提

供最新之資料，請據以修正。 

(三)高雄市擴建路污水主幹管污水（過港

段）替代管線抽水站位置，俟下次與

相關會議後結論，再行修正計畫書內

容。 

 

 

 

 

(四)請釐清鳳山溪污水區及高雄污水區之

區界界定。 

(五)暴雨來臨時，部分污水管線呈現滿管

情形，為避免人孔彈起或污水湧出污

染居住環境，請研擬緊急應變措施。 

 

 

 

(六)再生水廠非污水下水道系統工程，相

關經費應另行編列。 

(七)建議將高雄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後期

發展區-典寶溪以北區域)發展策略移

除。 

(八)請中興公司以辦理台北地區污水下水

道之經驗，針對拆除違建與提升用戶

接管率之關聯，檢討調整實施計畫用

戶接管建設期程及內容，以達政府編

列建設費可快速有效提升用戶接管普

及率之效益。 

規劃辦理北放流站變頻器功能提昇工

程，已提升處理能力的穩定度。並已補

充中區污水處理廠之緊急應變方案於

第 6.1.2 節。 

已依  貴局提供最新之數值，修正相關

建設費統計表。 

 

遵照辦理，擴建路主幹管(過港段)替代

管線所需緊急抽水站用地歷經四次土

地會議後方獲得初步決議，依據高雄市

政府水利局 103 年 1 月 27 日以高市水

污ㄧ字第10330444600號函附會議紀錄

結論，已將建議方案納入高雄污水區第

五期實施計畫提送中央審查，並納入本

規劃報告第 6.1.2 節詳予說明。 

鳳山溪污水區及高雄污水區區界詳見

圖 10-1所示。 

貴局於 102 年 11 月 5 日召開「研擬高

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於暴雨來臨時污

水人孔彈起說明及因應對策」會議，本

計畫已就污水營運科所提供之資料進

行分析，並將分析結果及會議內容納入

期末報告。 

已將再生水廠相關費用分開統計，請詳

見第十一章相關列表。 

遵照辦理，已於第 8.2 節移除相關內容。 

 

 

雙北市用戶接管工程採「全面接管」設

計，配合拆除違建，可接管率遠高於高

雄地區。舉例而言，新北市永和為老舊

社區，用戶接管標案除去部分零星用戶

因施作空間不足、地下結構物阻隔、地

面高程等因素無法辦理用戶接管，可接

管率高達 90%；而高雄市鳳山區一般老

舊社區用戶接管可接管率約 45%，經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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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廠商施作經驗得知，拆除違建可再

提升 20%。故本計畫建議用戶接管工程

應搭配違建拆除至法定空間，加速用戶

接管工程之進行，相關建議內容詳

11.4.1 節。 

結論： 

一、 規劃報告成果依據 102年 2月 25日

本局高市水污二字第 10261008000

號函本案期中報告審查會議紀錄結

論辦理，考量報告檢討評估過程完

整性，請中興公司以整體計畫範圍

提送第四階段檢討規劃總報告，至

於實施計畫則依營建署意見以污水

系統分區分冊提送。 

 

 

 

 

 

二、請污水營運科提供遇暴雨冒水之人孔

及地區，俾利研擬緊急應變措施。 

 

 

 

三、請中興公司參酌委員及各單位意見修

正後送局審查。 

 

遵照辦理，已配合  貴局以污水系統分

區分冊提送實施計畫，其中岡山橋頭污

水區第一期實施計畫並經內政部102年

11月 29日以內授營環字第 1020812181

號函核定。另有關規劃報告經 貴局 103

年 1 月 27 日 高 市水 污一 字第

10330444600 號函「高雄市擴建路污水

主幹管(過港段)替代管線方案」抽水站

土地第四次會議紀錄確認用地方案及

103 年 2 月 11 日高市水營字第

10330710300 號函「鳳山溪污水處理廠

緊急繞流管線」規劃會議紀錄確認緊急

應變方案後，提送期末報告修訂本。 

貴局於 102 年 11 月 5 日召開「研擬高

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於暴雨來臨時污

水人孔彈起說明及因應對策」會議，本

計畫已就污水營運科所提供之資料進

行分析及說明。 

遵照辦理。 

 



  

 

 

 

附錄 XⅤ  期末報告(修訂本) 

審查會議紀錄 

及審查意見答覆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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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一、內政部營建署下水道工程處南區分處 

(一)旨揭規劃檢討報告將為後續提報實施

計畫之依據，各污水區相關分年經費

及執行內容，請依可執行量體確實編

列。另目前已送署之實施計畫（含已

核定），摘錄於本報告之內容請配合

辦理更新。 

 

 

 

(二)摘要部分過於簡略，請再依各章節內

容擇要補充論述。 

(三)本案(上冊)摘-10「表 6 目標年各污水

區工程數量與建設費」請再確認高雄

污水區污水處理廠之處理量。 

(四)P10-16「表 10.1-3 楠梓污水區用戶接

管戶數及污水量成長分年統計表」、

P10-39「表 10.2-3 高雄污水區用戶接

管戶數及污水量成長分年統計表」、

P10-80「表 10.4-3 鳳山溪污水區用戶

接管戶數及污水量成長分年統計表」

及 P10-99「表 10.5-3 大樹污水區污水

區」，前述已建設污水區其 102 年度

以前累計已完成接管戶數，與提報本

署公共污水下水道接管戶數不符，請

檢討修正。 

(五)P10-92 有關大樹污水區待建設部分將

自民國 122 年後才辦理，惟目前高屏

溪流域管理委員會所執行之「高屏溪

流域整治綱要計畫(100 年至 103 年)」

仍列管大樹及旗美污水區相關污水下

水道及用戶接管建設情形，後續因應

對策請市府預先研擬。 

(六)P10-109「表 10.6-1旗美污水區歷年人

口及未來人口推估表」，本污水區涵

蓋多處都市計畫區，請於各年度新增

 

本報告依據已核定之實施計畫(包含高

雄污水區第五期實施計畫(104.05)、臨

海污水區第二期實施計畫(105.03)、鳳

山溪污水區第四期實施計畫(103.06)、

旗美污水區第二期修正實施計畫

(103.04)、岡山橋頭污水區第一期實施

計畫(102.12))及送署審查中之楠梓污水

下水道 BOT 先期計畫修正計畫書(第一

次修正)(105.05)配合辦理更新。 

遵照辦理，已新增各系統全系統內容一

覽表及全市財務分析內容於摘要。 

高雄污水區污水處理廠之進、放流抽水

站處理能力為 750,000CMD，全廠處理

量為 500,000CMD。 

第十章各系統用戶接管戶數均以 101年

底完成之用戶接管數為基準進行後續

年度之推估，據以計算後續年度工程數

量與費用，並編列實施計畫，故各污水

區於 102 年度(含以後)之接管戶數均為

規劃推估數量，已於各表備註補充說

明。 

 

 

 

 

遵照辦理，後續將視人口成長情況與用

戶接管辦理方式，依實際需求調整。 

 

 

 

 

 

遵照辦理，已補充合計欄位於表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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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 中興公司辦理情形 

「合計」欄位，以利檢核該污水區歷

年總人口成長之變化。 

二、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一)高雄污水區第五期實施計畫施作長度

請依污水一科提供之最新資料據以修

正。 

(二)本市用戶接管普及率即將突破 50%，

期望中央在補助經費上大力支持本市

辦理用戶接管工程，並建請大署調整

用戶接管普及率計算基準。 

(三)請說明工業用地用戶接管之規劃原

則。 

 

遵照辦理。 

 

 

營建署已於 104年度起修正普及率計算

方式。 

 

 

工業用地用戶接管之規劃原則係以各

用地預估污水量為基準，於鄰近都市計

畫道路預留所需污水管線及人孔，以利

未來工業用地用戶辦理接管。 

結論： 

一、「高雄市污水下水道系統第四階段檢

討規劃」委託技術服務案期末報告修

正版，經審原則同意。 

二、請中興公司依上述各單位意見併同各

實施計畫(高雄污水區第五期、臨海污

水區第二期、鳳山溪污水區第四期及

旗美污水區第二期修正)後續經營建

署核定內容，再進行製作期末報告定

稿本。 

 

遵照辦理。 

 

 

遵照辦理。 

 




